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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原“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经公司2015年7月6

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

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，内容详见2015年7月4日公司披露的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

联交易报告书》。2015年11月5日、2015年12月4日、2016年1月5日、2016年2月5

日、2016年3月11日、2016年4月8日、2016年5月7日、2016年6月7日、2016年7

月8日、2016年8月6日、2016年9月6日、2016年10月11日、2016年11月11日、2016

年12月10日、2017年1月10日、2017年2月10日、2017年3月10日、2017年4月8日、

2017年5月6日、2017年6月6日、2017年7月6日、2017年8月5日、2017年9月5日、

2017年9月30日、2017年10月27日、2017年11月27日、2017年12月27日、2018年1

月27日、2018年2月27日、2018年3月27日、2018年4月27日、2018年5月26日、2018

年6月26日、2018年7月26日、2018年8月24日和2018年9月22日分别披露了《关于

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2015-076号、2015-083号、2016-001号、2016-013

号、2016-019号、2016-028号、2016-046号、2016-057号、2016-070号、2016-081

号、2016-091号、2016-101号、2016-106号、2016-112号、2017-002号、2017-015

号、2017-021号、2017-027号、2017-048号、2017-062号、2017-073号、2017-079

号、2017-085号、2017-094号、2017-098号、2017-099号、2017-103号、2018-001

号、2018-007号、2018-015号、2018-021号、2018-024号、2018-027号、2018-028

号、2018-034号、2018-035号）公告。 

一、款项支付情况 

截止2017年1月25日，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远博实业”）已

将本次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》交易价款共计1,348,777,066.58元汇入

公司指定账户。远博实业严格履行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》，交易价款



 

已支付完毕。  

二、资产置换情况 

根据公司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，在本次重大资产

出售交割日前，本公司将与铝箔业务相关的存货、固定资产、知识产权等移交至

全资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丰铝板”），并清理与瑞丰

铝板等6家全资子公司的内部债权债务；同时，将全资子公司瑞丰铝板拥有的与

铝板带业务相关的存货、固定资产移交至本公司。截止目前，相关标的资产已经

交割完毕，标的资产涉及机动车辆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，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变

更手续已办理完毕。 

根据《重大资产出售协议》，标的资产的人员安置安排为：根据本次重大资

产出售方案确定的“人随资产走”的原则。本次重组资产置换涉及的需进行劳动

关系转移的人员，截止目前，公司与全部员工已经办理劳动关系转移手续。 

三、标的股权的过户情况 

  根据公司与远博实业签署的《重大资产出售协议》约定，本次交易的交易标

的为本公司持有的瑞丰铝板、上海鲁申铝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鲁申”）、

鲁丰北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鲁丰北美”）、鲁丰铝业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鲁丰香港”）、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鑫鲁丰”）、

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鲁丰制品”）100%的股权。 

截止目前，公司已将其所持鲁丰制品、上海鲁申和瑞丰铝板的100%股权过户

给远博实业，将其持有的青岛鑫鲁丰和鲁丰香港的100%股权过户给青岛润丰（瑞

丰铝板的子公司），并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。由于涉及境外资产，其他标

的公司股权转让手续繁杂，公司正在积极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共同推进相关事项。 

四、后续事项 

公司将积极完善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股权转让手续等各项工作，公司将依据

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




